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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报“告白”
即失物招领和遗失声明

所谓雁过留声、人过留痕，通过查
找《青岛官报》和《胶澳官报》的有关内
容，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线索。《青岛
官报》创办于 1900 年 7 月 7 日，社址在
青岛的斐迭里大街（现中山路南段）和
科隆大街（现湖北路）拐角处。作为德
国胶澳督署主办的官方报纸，该报一开
始不定期发行，后改为每周一期。该报
为书本形式，约16开大小，主要刊登各
种法令、法规、市政建设、人事任免、政
务活动、船舶消息、天气报告以及各类
告示等。1911 年 2 月 17 日，该报改名

《胶澳官报》。1914 年 8 月 4 日，《胶澳
官报》出版最后一期。

为了叙说方便，不妨将这两份报纸
统一简称为官报。需要说明的是，当时
的官报华人是可以看到的，在刊登布
告、通知、告白等需要华人知晓的文告
时，官报会使用德、汉两种文字对照刊
出。这里的“告白”，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失物招领和遗失声明。而我们的
线索，正是从这些“告白”中得来。

当年，发布“告白”的是青岛巡捕
局。当时德国驻青岛总督府下设军政、
民政、经理、工务四部和参事会。民政
部下设警察局，又称巡捕局。最初，警
察局是临时机构。1900 年 6 月 14 日，
青岛巡捕局正式设立，统辖各处捕房，
负责社会治安、卫生管理等，下辖大鲍
岛、台东镇、上庵、阴岛、红石崖和水上
6 个巡捕房，以及台西镇、四方、黄岛、
塔埠头、黄草庵5个派出所。以中山路
为中心的城市核心部分的治安事宜，即
由巡捕局直接负责。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查看到
全部的官报。在现有的资料中，第一个

“告白”登在 1903 年 1 月 10 日的官报
上，说的是有人被窃走了一辆自行车，
但并未说是在哪条路被窃走的。同样，
2月21日官报上的“告白”中也仅列出
拾获或遗失之物的情况，并未说明在哪
条路上拾获或遗失。这种情况一直持
续到1907年初。

从1907年的6月起，情况开始大有
改观。几乎所有的“告白”中，都较为明
确地描述了具体的路名乃至路线。这
种情况，在 1908 年以后，变得越发规
范。在 1908 年 1 月 18 日的官报上，我
们看到了如下内容：（1908 年）1 月 13
日，在飞芝喜街拾获紫色手棍一根、又
拾获黑山羊一只。这是我们看到的有
关中山路的比较早的一条“告白”，不妨
以此为例，来对当年的“告白”做个简单
说明。

告白内容全面
遗失的物品种类繁多

首先，需要弄清楚当时路名的叫
法。当年的中山路由于华洋分治，被分
为南北两段。北段为华人区，称山东
街，俗称大马路。前面提到的飞芝喜街
为 中 山 路 南 段 ，是 欧 人 区 ，德 语 为
Friedrich Str。该德文的中文译法很
多，比较常见的有斐迭里街、弗里德希
大街等。在官报中，其译名并不固定，
如非里德里街、费德理街的叫法也曾出
现过。不过，因为是音译，所以当时的
人都清楚指的是哪里。

其次，需要弄清楚当年“告白”的大
致组成。当时每一期官报的告白，其第
一句话几乎都是“兹将本局拾获遗失并
跑去跑来各物列左”。拾获和遗失之
物，顾名思义，就是捡到和丢了的东
西。有趣的是，这里的“跑去跑来”之
物，指的是各种大小不等的动物，包括
各种宠物。可见，当年告白内容之全
面。另外，总体看来，在当年的告白中，

拾获和遗失的比例大体相当，跑来和跑
去的比例也差不多。

继续回过头来，说一说前文提到的
这条告白。告白中提到在中山路南段拾
获了紫色手棍一根和黑山羊一只。在
1909 年 9 月 8 日，山东街也曾拾获黑色
手棍一根。这里的手棍当然不是中国老
百姓手中随便当成拐棍的东西，否则没
必要涂上紫色或黑色，更没必要被人拾
获后送到巡捕局。或许，这里的手棍更
多是一种身份的象征。我们由此不难想
象，那些拿着手棍的达官贵人行走在路
上的情景。

至于黑山羊，在1912年和1913年的
官报中，都曾出现费德理街跑来或捉获
山羊的情况。山羊当然不是宠物，我们
只能推测它们的存在，或许是人们饲养
来食用。不过，能有山羊丢失，说明当年
的山羊数量还是比较可观，也说明当年
人们对它们还是有一定的需求，或者说
当年有些人的生活水平还不错。

说完了这一条告白，继续说明其他
的告白。想来，告白中的拾获也好，遗失
也罢，说到底都可算作遗失的，所以不妨
以遗失来统称。总体来看，当年中山路
上遗失的东西，除了钱夹、钱袋以及当
票、洋元这些与钱直接有关的东西，其他
物品也可谓五花八门。小到一个皮毽
子、一个纪念牌，大到一口银钟、一副木
制照相架子、一辆自行车；轻到面帕、红
花边小手巾、红蓝边小白巾、洋线、相片，
重到汽车黄铜车轴盖；贵重如金表、金胸
前针、金作袖扣子、金镯子、蓝宝石金扣
针、金绾领针（针盘上有红宝石三块、珍
珠一颗），便宜如草帽、小剪子、小刀子；
精巧者如布制玫瑰花、金镶绿石坠子（上
有小金苜蓿叶三个）、金绾领针（中间有
心式金盘、旁有华文），粗笨简单如碎铁
一包、铁板一块、包裹（内有裁缝的布料，
又有剪子一把、顶针一个）一个。这些遗
失的东西中，有的让人惊讶，有的让人捧
腹，有的甚至让人大跌眼镜。

遗失的物品虽种类繁多，但巡捕局
对于所有物品可谓一视同仁。几乎每次
的告白后，都有这样的声明：“在官报送
案之物，准其具领遗失之物，切勿轻买，
如见亦宜报明本局。”同时，对于那些贵
重遗失物，也往往会有这样的声明：“拾
者送至巡捕局，会有不同程度的赏金
（洋）”。至于那些被拾获且无人领取的
东西，巡捕局将不定期地进行拍卖。每
次拍卖前，巡捕局也会在《官报》上刊登
启事。这样的启事，都是先将拍卖物品
详细公布出来，之后说明拍卖的日期和
地点，在结尾处一般会有这样的说明：

“各物物主可到本局报名，如至期不到，
就将各物拍卖。拍卖物品单在巡捕局门
首悬挂，任人随便看视。”就现有的档案
来看：1907—1914 年，每一年都曾有过
拍卖活动，仅 1911 年的 3 月底和 5 月中
旬就有过两次。

看官报上的这些告白，会发现很多我
们已知的情形。如 1909 年 7 月 30 日的官
报，有这样的告白内容：“（1909年）7月25
日，在山东街拾获红蓝边小白巾一方；7月
26日，在山东街拾获马车垫子一个；7月25
日，在非里德里街遗失金戒指一个。”当时
恰处于中山路的华洋界限即将被打破的时
候，这里的告白内容恰恰凸显了当时南北
富裕程度之不同。1910年以后的告白中，
有时会出现某样贵重的物品是在“在山东
街或费德理街遗失”的说法。可见，当时中
山路南北的华洋分界已经开始渐渐被打
破。而到了德占末期的告白中，在山东街
拾获贵重物品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了。

狗笼头、钥匙与乐谱
遗失频率引人关注

或许，在所有遗失的东西中，那些出现
频率较高的更容易引起我们的注意。其
中，就有狗笼头（或说狗笼嘴）。根据《胶澳
发展备忘录》的记载，当时青岛有相当数量
养狗的人，以至于政府的狗税收入还是很
可观的，如1905年的狗税收入甚至高于窑
厂税。同时，那时对狂犬病的防护也非常
重视。早在1903年，青岛就曾颁布关于给
狗戴笼头的章程。几乎每一年的《胶澳发
展备忘录》中，都有与防护狂犬病相关的记
载。1908年4月23日，青岛曾发生一例狂
犬病。随后的官报中，立刻再次登出了“关
于市区内严禁不戴笼头的狗到处乱跑的告
示”。按照当时的规定，巡警有权将不戴笼
头的狗打死。看来，丢失频繁的狗笼头（或
说狗笼嘴）恰恰说明了当年养狗人之多和
对狂犬病防护的重视。

钥匙是出现频率较高的另一样物品。
这些钥匙少则一把、两把，多则六把，甚至十
把。同时，很少有单独遗失的钥匙，这些钥
匙往往是同洋元或其他物品一起丢失。有
些钥匙，还是用表链串起来的。如果说一种
钥匙代表着一种身份，我们或许可以说，当
年有些人的身份已经很复杂了。而且，可以
断定的是，遗失钥匙的人都是“有钱人”。

当然，对于那些出现频率少的东西，我
们也应该予以一定的关注。如1909年8月
17 日，有人在飞芝喜街拾获的乐谱四张，
就该引起我们的好奇。这里的乐谱应该是
五线谱，所以拾获者也算是“识货”者。若
是一般的青岛贫苦人，恐怕只会将这些写
满蝌蚪文的东西视为废纸。当时，西洋音
乐刚刚传入青岛。这些乐谱或许是哪个当
年在青岛人眼中无疑称得上钢琴家或小提
琴家的人遗失的吧。不管怎样，乐谱的出
现，让我们仿佛听见了当年飘荡在青岛上
空的那些来自异域的琴声。

如果说中山路上那些在海风中默默伫
立了上百年的老建筑，为我们展示的是开埠
初期静态的青岛，那么《官报》“告白”中这些
遗失的东西，为我们描述的无疑是动态的青
岛。这些遗失的东西，恰恰让我们在百余年
后看到了中山路的另一番风景。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
人多了，便成了路。这句
话，用在开埠初期的青岛，
未必是正确的。因为，当
时的很多路都不是人走出
来的，而是规划使然。其
中最为有名的当然就是繁
华了一个世纪的中山路。

说一条路繁华，当然
是说它有人气。这里的人
气，既与居住在路两边的
人有关，也与曾经在这条
路上经过的人有关。我们
或许可以通过档案部分地
确定中山路曾住过什么
人，但我们实在难以知道
曾有哪些人从这条路上经
过。那么，探讨中山路有
哪些人曾经走过，倒也不
失为一件有趣的事。既然
如此，不妨一起来看看开
埠初期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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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告白”的《青岛官报》。 德占时期的中山路北段山东街。


